
房改房 、集资房、 经济适用房过户材料清单
一、材料清单：
1、不动产登记申请表（原件）
2、房产证、土地证或不动产权证（原件）
3、交易双方的身份证明材料（原件）（委托方需提供复印件）
4、房改房上市申请表（原件）房改办电话：5813195、5812506房改办地址：临桂新区桂林市政务中心2楼A区7-10号窗口
5、不动产买卖合同或继承公证书或赠与合同（原件）
6、自然资源局出让批复（复印件）（辖区国土分局）
7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（原件）
8、土地出让金发票（交复印件，核原件）
9、契税发票或免税证明（原件）
※10、委托书（原件，注：转让方的委托书必须经公证处出具，受让方不得委托转让方）；
11、如土地性质为出让的集资房，但土地证或不动产权证上未明确注明个人已交土地出让金的，请提供个人已交土地出让金的发票或售房单位证明。
温馨提示：如需过户的房屋地址已变更，请先到房屋所在辖区派出所开具地址变更证明。
二、办理流程：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到房改办办理房屋上市手续，电话：5813195、5812506，房改办地址：临桂新区桂林市政务中心2楼A区7-10号窗口。
2、买卖双方一起带房产证、土地证或不动产权证（原件）；交易双方的身份证明材料（原件）（买方委托需提供复印件、卖方委托需提供委托公证书）；房改房上市申请表（原件）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: 象山区中山南路88号金荣大厦电话：2565930或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创业大厦西辅楼电话：5625228。
3、到国土信息中心测绘院：象山区中山南路21-7号三楼（南溪山小学对面）做测绘图纸。
4、到房屋坐落的城区国土分局办理土地划拨转出让手续。地址如下：象山区国土分局：翠竹路2号蔚思大厦3楼象山区政务中心1-7号窗口，电话:  7268350；
秀峰区国土分局：秀峰区中隐路31-2号秀峰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，电话：2856228；
叠彩区国土分局：叠彩区芳华路48号21栋2楼 （芳华路中段，叠彩区人民法院对面），电话：2805312；
七星区国土分局：桂磨路创意大厦一楼，电话：8987935。
5、将以上所有材料及买卖双方一起到不动产登记中心: 象山区中山南路88号金荣大厦电话：2565930或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创业大厦西辅楼电话：5625228受理业务。
